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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兴兴去超市购物却不慎摔倒，这样的意外该由谁负责？

11 月 9 日，一条“男孩在超市摔倒后母亲砸店”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一位母亲因 11 岁儿

子在超市摔倒无人及时提供帮助而受伤，怒砸店铺。这一事件引发广大网友关注，并登上热搜话题榜。

男孩母亲的行为是否有理？超市到底冤不冤？近年来，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受伤的事件屡见不鲜，不

少家长也因此向公共场所提出索赔要求。那么，“在哪摔伤，找哪索赔”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近日，一家长带孩子逛超市

时，孩子在奔跑期间摔倒且出

现短暂晕厥，去医院检查诊断

“多处损伤、脑震荡、右侧顶部

头皮血肿”。

家长认为，事发时超市工作

人员未能及时上前扶孩子，因

此前往该超市门店打砸商品以

表达不满。在网络流传的“砸店”

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女士在

超市内将商品扔掷于地，现场

散落着水果等商品。

后续男孩的母亲通过视频发

声，指责超市“店大欺客”，表

示孩子在摔倒后无人上前帮助，

质疑超市员工的良心与服务态

度。她强调，孩子至今仍处于

昏迷状态，并指责超市在事发

后未有任何工作人员或负责人

主动关心孩子的情况。

然而，超市工作人员对此事

给出了不同的说法。11 月 9 日，

事故门店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家

长的描述并不属实。他们表示，

当时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了解

孩子的情况，并询问是否需要

联系家长或送往医院，但孩子

自己站起来表示没事后离开了

现场。

11 月 10 日，该门店工作人

员表示正在与家长进行协商，但

其他情况并不清楚。他们承认

家长到门店讨说法的情况属实，

并表示理解家长担心孩子的心

情，但建议通过正常途径协商

解决问题。事发后，超市门店

一直在积极跟进处理此事，但

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公共场所受伤害，案例判决各不同

热点 男孩超市跌倒昏迷不醒，家长“怒砸门店”

案例

公共场所是否担责，关键在于“安全责任”划分说法

在这起儿童摔倒事件中，基

于现有证据的综合分析，我们

清晰地看到商家与家长在保障

儿童安全方面均需承担共同责

任。从法律视角来看，《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条

款明确规定了商家的安全保障

义务。若商场存在如地面湿滑

未及时清理或警示标志缺失等

安全隐患，并直接导致孩子摔

倒受伤，商家必须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同时，商家在孩子

摔倒后应立即采取合理的救助

措施，包括观察询问、拨打急

救电话及通知家长等，否则也

将面临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家长作为孩子

的法定监护人，其责任同样重

大。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

定，家长有责任确保孩子的安

全。在此事件中，孩子在商场

内快速奔跑，显然未得到家长

的充分约束与监护，若因此导

致孩子摔伤，家长亦需承担相

应责任。

若孩子的摔伤由第三人的行

为引起，如其他顾客的推搡或

故意行为，该第三人应承担侵

权责任。同时，若超市因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第三人

的行为对孩子造成伤害，超市

亦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因此，与其说“在哪儿摔伤，

找哪儿索赔”，不如先划分“安

全责任”。而在本案中，情绪激

动的家长对超市商品进行打砸，

这一行为不仅违法，还可能面

临赔偿及法律后果。

需要提醒的是，孩子在商场

摔伤后，家长应尽快收集与事故

相关的证据，如现场照片、视频、

医疗记录及证人证言等，以证

明孩子在商场摔伤的事实及商

场的过错。随后，可以尝试与

商场进行友好协商，就赔偿金

额、赔偿方式等事项达成一致，

并签订书面协议。若协商无果，

家长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商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

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

在哪摔伤找哪索赔？这份“责任指南”有答案

胡晨照（湖南不罔律师事务所律师）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刘浩）每年“双

十一”期间，有关消费的纠纷案件不断。近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康王法庭审结了一

起因快递运输导致的人格权纠纷案件。

张某在某二手平台购买了柯某的二手电

脑，后因二手电脑与描述不符，张某申请退

货退款，柯某不予理睬，由该二手平台客服

介入后才同意张某退货退款。张某随后在某

快递公司下单退货，并将收件人备注为“柯

啥 X”。

柯某认为“啥 X”二字谐音“傻 X”，

系侮辱性词汇，在快递运输过程中广泛传

播，侵犯了其的名誉权，给其造成了精神

损害，遂将张某及第三人快递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4999 元。

张某主张，当时只写了一个“柯”字，仅

一个字在快递公司无法下单通过，后面两

个字是其随便打的，并没有主观恶意侮辱

柯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

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本

案中，被告张某在只知道原告柯某姓柯的情

况下，使用“啥 X”代替原告柯某的名字，

将从原告柯某处购买的二手电脑通过邮寄的

方式退回给原告柯某，而“啥 X”确系“傻 X”

一词的谐音，被告张某公然在快递单上采用

言语文字贬损原告人格，使用侮辱性词汇的

谐音代替原告的名字，具有主观故意，对原

告精神、心理造成一定影响，侵害了原告柯

某的民事权益。

原告柯某要求被告张某赔礼道歉于法有

据，但基于权衡被告张某侵害行为的具体方

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法院确定由被告张某

书面向原告柯某赔礼道歉。关于原告柯某要

求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求，因其未提供造成

严重后果的证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使用侮辱性词汇或侮辱性词

汇的谐音，可能对公民名誉权造成侵害，应

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停止侵害、恢复名

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具体侵权责任承

担方式，要与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以及造成

影响的范围相当。因此，在与人交往过程中，

应当尊重他人，遵守法律，共同营造文明和

谐的公共空间。

资讯 >>

买方退货时给卖方备注侮辱性词汇
法院判决：侵权

男孩超市内奔跑摔倒昏迷，母亲砸店“讨说法”

在公共场所摔伤，究竟该由

谁来赔偿？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梳理多起已判决生效的案例发

现，赔偿责任的归属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依据具体情况综合考量

多方因素后确定。

2023 年 9 月，伍某某在永

州市东安县某超市购物时被货物

绊倒摔伤，导致十级伤残，花费

医疗费 15000 元。多次协商赔偿

未果后，伍某某将该超市告上了

法庭。法院认为超市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导致顾客受伤，应承担

责任，最终判决超市赔偿伍某某

68000 元。

2022 年 3 月，岳阳临湘 15

岁的学生小晚前往校内商店购

物时，不慎被门口地上的黄皮纸

板绊倒。受伤后，小晚被送往医

院治疗。经鉴定，小晚本次损伤

被评为九级伤残。临湘市人民法

院审理后判决，学生自身有一定

过错，应自行承担 30% 的责任。

同时，事发地段属于学校管理范

围内，学校作为管理人未尽到相

关管理、保护义务，具有较大过

错，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

在海南省儋州市，张某与友

人钓鱼时，越过护栏捉螃蟹，不

慎落水溺亡。张某的家属起诉入

岛桥建设单位和物业公司，要

求承担 40% 责任并赔偿 30 多万

元。一审法院认为两公司与张某

溺亡无因果关系，且物业公司已

尽安全保障义务，张某应自行承

担责任，驳回起诉。二审法院维

持原判。

男孩摔倒的监控画面（来源：网络截图）


